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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温克族自治旗 2026 年巴彦托海镇公共
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空房分配方案

为顺利实施我旗 2026 年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空房

配租，解决我旗城镇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根据《内蒙古自治

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理

的意见》（内政发〔2013〕70 号）、《呼伦贝尔市公共租赁住房和

廉租房并轨运行实施意见》（呼政字〔2015〕301 号）和《鄂温

克族自治旗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实施细则》（鄂住建发〔2024〕3

号）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我旗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实

际，结合我旗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房源情况

（一）坐落位置

巴彦托海镇惠普小区内。

（二）数量、面积

截至目前，清退的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共 22 套住

宅，其中：面积 43.42 ㎡的 2 套、面积 46.64㎡的 1 套、面积 48.73

㎡的 4 套、面积 48.85 ㎡的 1 套、面积 49.08㎡的 4 套、面积 49.27

㎡的 3 套、面积 49.37 ㎡的 2 套、面积 49.39㎡的 2 套、面积 49.74

㎡的 3 套。

二、租金标准

租赁价格按 1.20 元/㎡·月执行。

三、配租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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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租范围

户籍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范围内的城镇低保家庭。

（二）配租条件

申租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的家庭，应同时具备以下

条件：

1.具有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城镇常住户口已满 8 年

（含 8 年）以上且长期在本地居住的低保家庭；

2.申请人于 1976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人员；

3.申请人以家庭为基本申请单位，家庭认定一般以户口簿为

准，一户家庭只能申请一套住房；

4.申请家庭为无房家庭；

5.依照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分配条件延续，本次按

照 2016 年 12 月 31 日前享受住房租赁补贴的人员。

（三）配租要求

申请人能够承担并及时缴纳公共租赁住房各项使用费用（包

括：房屋租金、取暖费、水电费、卫生费、物业服务费等）。

四、分配时间

2026 年 8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

五、分配地点

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艾里社区活动室

六、申请审核程序

（一）申请

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空房的家庭，在有关通知

发布后，应及时向所在社区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以下申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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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1.鄂温克族自治旗城镇低收入家庭申请登记表；

2.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书；

3.申请人及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

4.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户口本复印件；

5.申请人最低生活保障证复印件；

6.申请人不动产权查档证明；

7.申请家庭能够及时缴纳公共租赁住房各项使用费用的保

证书。

（二）审核审批

初审：申请人所在社区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日内，就申请

人的户口条件、家庭收入、住房状况等是否符合规定条件进行核

查。经核查对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申请人，在申请人居住地或

工作地予以张榜公示，公示期限为 10 天。经公示无异议的，所

在社区应当提出初审意见，连同申请材料送巴彦托海镇政府。

审核：巴彦托海镇政府应当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 10 日内

提出审核意见，并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 10 天。经公示无异议

的，将审核意见和申请材料送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复核。

审批：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会同民政等

部门进行核查。经核查无异议的进行审批，并将符合申请公租房

的申请人予以公示，公示期限为 10 日。对公示有异议的，由相

关部门予以核查；经公示无异议的，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应当自

公示届满之日起 5 日内，对符合租赁保障条件的申请人予以登

记，并通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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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物配租

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巴彦托海镇政府、公证处等部门进

行实物配租的抽签分配工作。

（四）公示

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实物配租抽签结果在融媒体及各社

区进行公示，公示期限为 7 天。在公示期间有异议的，可向旗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举报，由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组织人员调查核

实，确认异议成立的取消其配租资格。

七、实施程序

（一）本次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分配复查合格居民

持有效证件到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艾里社区活动室报到，

并现场签字确认，如有因特殊情况不能到场，本人按照有关规定

写明授权书，被授权人持有效授权书到场。未能按时到场的申请

人视为自动放弃抽签资格。

（二）本次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空房分配共分两轮

进行。第一轮按照现场签到序号抽取申请人次序签，第二轮申请

人按所抽到的次序签抽取房屋签。共设有 21 个有房签和替补签。

抽取到有房签的按照房屋号领取钥匙；抽取到替补签的待再有腾

退的空房后按照替补签顺序递补，其间如出现低保取消、购买房

屋等不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条件的取消递补资格。

（三）取得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租赁权的承租家庭，

至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理租赁的相关手续并与其签订公共租

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租赁合同。

（四）取得公共租赁住房租赁权的承租家庭未在五个工作日



—5—

内办理有关手续的，视为自动放弃租赁权。放弃租赁权的家庭，

两年内取消其公共租赁住房申请资格。其放弃的房源，由本次抽

签中尚未取得租赁权替补签家庭，按替补签序号依次递补。

（五）公租房保障对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解除租赁合

同，退回其承租的公租房，停止发放住房租赁补贴，5 年内不得

申请公租房保障：

1.采取隐瞒、虚报、伪造、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等方式骗取公

租房保障的；

2.转租、转借公租房的；

3.改变公租房结构或使用性质的；

4.无正当理由连续空置 6 个月以上的；

5.拖欠租金累计 6 个月以上的；

6.在公租房中从事违法活动的；

7.违反租赁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八、公示

本方案由鄂温克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请旗人民政

府批准后，在旗政务网上进行公示。

附件：鄂温克族自治旗 2026 年巴彦托海镇公共租赁住房(原

廉租住房)空房分配应急方案



—6—

鄂温克族自治旗 2026 年巴彦托海镇公共租赁
住房(原廉租住房)空房分配应急方案

为保障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分配工作顺利进行，有

效应对抽签现场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确保房源公平、有序

分配，特制定本应急方案。

一、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于2026年8月20日巴彦托海镇艾里社区活动室

举行的公共租赁住房（原廉租住房）空房分配现场，以及分配结

束后因缺席、放弃等原因产生的房源递补环节。

二、应急原则

（一）公平公开原则：所有应急处理程序均在现场公证人员、

监督人员及全体参与家庭见证下进行，全程录像。

（二）规则优先原则：严格按照本方案明确的递补顺序和条

件处理，不临时变更规则。

（三）效率与保障并重原则：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快速处

置缺席情形，避免房源闲置。

三、抽签现场申请人缺席的应急处理

(一)缺席认定

签到截止时间(抽签开始前 5 分钟)后，申请人本人未到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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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且未按原分配方案要求提交有效授权书委托他人到场的，认

定为缺席。现场工作人员核对未签到人员名单，当场宣布缺席人

员名单，并由公证人员记录在案。

(二)缺席后抽签资格的处置

1.缺席申请人自动丧失本次抽签资格，其原应参与的第一轮

“次序签”及第二轮“房屋签”的机会不再保留，也不得由他人

代为抽签。

2.缺席不导致抽签流程中断，现场按实际到场人数及原定抽

签规则继续进行。

(三)有房签的递补触发条件

在以下两种情况下，启动有房签由替补签递补程序：

1.现场轮空情形：若因人员缺席，导致第二轮抽取“房屋签”

时，实际抽取“房屋签”的人数不足 22 人，由已抽取“替补签”

的家庭按顺序递补抽取抽签箱中“有房签”。

2.事后放弃情形：若现场正常抽中了“有房签”的家庭，但

在 5 个工作日内未办理租赁手续(按原方案第七条第四款视为自

动放弃),则该房源收回，由替补家庭递补。

四、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形的处理

申请人因突发重大疾病、意外事故、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原

因无法到场抽签，且向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提供旗县级以上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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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公安或社区证明等有效材料的，经核实后可保留其下次分

配的抽签资格。

五、现场其他突发情况应急处置

（一）扰乱秩序行为：任何人以缺席认定、递补顺序等为由

在现场吵闹、阻挠抽签进行的，经工作人员劝阻无效的，由现场

安保人员带离，取消其本人及所在家庭本次及两年内公共租赁住

房申请资格。

（二）公证异议处理：对缺席认定、递补顺序等有现场异议

的，由公证处当场记录并依规答复；无法当场答复的，事后 3 个

工作日内书面反馈。

（三）技术或设备故障：若抽签器具(签箱、号签等)出现损

坏或异常，由公证人员确认后立即启用备用器具，已抽结果有效，

未抽部分重新组织。

六、方案生效与解释

本应急方案作为《鄂温克族自治旗 2026 年巴彦托海镇公共

租赁 住房(原廉租住房)空房分配方案》的补充，具有同等效力。

本方案由鄂温克族自治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


